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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情書 

 

受文者：總統府馬總統英九先生 

副本受文者：行政院吳院長敦義先生 

副本受文者：立法院王院長金平先生 

副本受文者：立法院國民黨黨團召集人 

副本受文者：立法院民進黨黨團召集人 

副本受文者：立法院無黨團結聯盟召集人 

副本受文者：立法委員 

日期：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日 

 

主旨：自稱「練過或涉獵過」「洞房術、黃帝素女經、黃帝內經… …

等……奇怪的法」1的蕭平實領導的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、「正覺同修

會」不斷透過大量發送書刊、傳單及登廣告方式傳播不實內容，誣指：

藏傳佛教之僧人（喇嘛）都要與女信徒合修「雙身法」，喇嘛以「男

女雙修」之名性侵婦女，民眾應謹防受到喇嘛性侵害。上開「正覺教

育基金會」、「正覺同修會」之謬論不僅與事實不符，且其用意在妨礙

陳情人及台灣廣大藏傳佛教信徒受憲法保障之宗教自由，而其惡意毀

謗已嚴重傷害了陳情人所屬西藏民族的尊嚴，使台灣所有西藏人都受

到了羞辱，故懇請 總統關切並正視此事，責成相關主管機關查辦其

詆毀藏傳佛教、羞辱西藏民族之不當傳播，以維護陳情人之民族尊嚴

及宗教信仰自由。 

 

說明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平實導師（蕭平實），2005，《優婆塞戒經講記第一輯》，台北：正智出版社，頁 31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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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陳情人係中華民國國民，在族群上屬於西藏民族，在宗教上信

奉藏傳佛教。 

二、 陳情人在自由寶島—台灣生活多年，深深感受到台灣日益朝向

族群多元、文化多元的和諧社會發展，而且絕大多數國民都理

解、支持我國憲法第 5 條之規定：「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。」

陳情人所屬之族群—藏族在台灣雖只佔極少數，然而藏族也得

到了政府的重視和照顧，所以陳情人非常珍惜身為中華民國國

民的身份，遵守中華民國法律，並盡力為台灣社會做出貢獻，

而其他族群的台灣人對待陳情人好比兄弟姐妹，政府、民間也

都尊重、支持藏傳佛教的發展。沒想到自數年前起「正覺教育

基金會」、「正覺同修會」不斷透過發送書刊（詳附件 1）及傳

單（詳附件 2）之方式詆譭藏傳佛教和西藏文化，而其謬論之

核心竟然是：藏傳佛教之僧人（喇嘛）都要與女信徒合修「雙

身法」，喇嘛以「男女雙修」之名性侵婦女，民眾應謹防受到喇

嘛性侵害云云。其所述「藏傳佛教之僧人（喇嘛）都要與女信

徒合修雙身法」絕非事實。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、「正覺同修會」

對藏傳佛教之敵意甚為明顯，且其詆譭藏傳佛教之謬論實亦嚴

重傷害了西藏民族的尊嚴，侮辱陳情人的歷代祖先，令陳情人

遭受巨大精神痛苦。所以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、「正覺同修會」

此種誹謗行為不僅是阻礙台灣人信仰藏傳佛教、破壞宗教自由

的無理行徑，也是無視於「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」之憲法

規定，詆毀、羞辱我西藏民族之惡意行為。 

 

三、 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、「正覺同修會」大量發放詆毀藏傳佛教、

羞辱西藏民族的書刊、傳單已達數百萬份，不僅公開於花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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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街小巷、公共場合散發，而且還投入住戶信箱，寄送學校校

長。今年（100 年）初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更變本加厲，斥巨

資在自由時報（詳附件 3）、蘋果日報（詳附件 4）、聯合報（詳

附件 5）、中國時報（詳附件 6）刊登半版廣告公開詆譭藏傳佛

教、羞辱西藏民族，台北市某大樓外牆亦出現了大幅詆譭藏傳

佛教的看版（詳附件 7）。「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」為了維

護藏傳佛教及其信徒之尊嚴，曾公開駁斥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、

「正覺同修會」詆譭藏傳佛教、羞辱西藏民族之謬論，唯上述

兩會不但未因此而有所收斂，反而繼續透過發送傳單（詳附件

8、9）及網路傳播（詳附件 10）方式詆譭藏傳佛教、羞辱西藏

民族。為什麼在台灣會有團體以大量金錢為後盾有組織計畫地

攻擊藏傳佛教？ 

 
四、 今年（100 年）11 月 1 日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發給媒體記者的

新聞稿標題竟至狂言：「正覺教育基金會要求傳喚達賴作證 證

明達賴是否修成雙身法？ 證明性高潮與佛法究有何干？」（附

件 11） 該新聞稿內文又妄言稱「密教，俗稱藏傳佛教，……

以雙身修法為其無上瑜珈，行男女交媾之邪淫大慾，本質非屬

佛門。」（附件 11）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妄想以淫穢不堪的言辭

羞辱尊者達賴喇嘛，雖然正覺此種愚行絲毫不能減損達賴喇嘛

的光明尊嚴，然而站在西藏民族的立場，陳情人實無法容忍「正

覺教育基金會」、「正覺同修會」詆譭藏人最尊崇的精神領袖達

賴喇嘛。又，正覺妄言「喇嘛們個個遵從祖師爺和達賴喇嘛的

教導，要每天尋找女信徒交合而精進修習『無上瑜伽』，妄想在

性高潮快樂中證得空性與成佛；遭殃的是女性信徒，只要被喇

嘛相中就難逃魔掌，淪為喇嘛修雙身法的工具」（附件 12），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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豈非直指我藏族婦女與喇嘛多有不倫關係？正覺妄語羞辱我藏

族婦女竟至如此地步，是可忍，孰可不忍！再者「正覺教育基

金會」、「正覺同修會」欲達詆毀藏傳佛教、羞辱西藏民族之目

的，經常以淫穢言辭充作其書刊、傳單、廣告內容，此何異於

傳播淫穢出版品？ 

 

五、 查《中華民國憲法》第 5 條規定：「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。」

同法第 7 條規定：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

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」同法第 13 條規定：「人民有

信仰宗教之自由。」同法第 23 條規定「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

利，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，

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」故一方面

國人應有信仰宗教之自由，然而另一方面任何宗教團體均不得

妨礙他人信仰其他宗教之自由。再者，依據憲法之規定，政府

不應容忍任何團體或個人散播歧視、敵視某一民族的言論。 

 

六、 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、「正覺同修會」一貫以低俗、不雅的用

詞攻擊藏傳佛教、羞辱西藏民族，斷章取義地惡意歪曲

西藏佛教的經典儀軌。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作為一個合法

註冊的團體，政府主管機關不應坐視他們長期公開散佈

這些邪淫的文字。同樣，大眾傳媒在接受這類不實誹謗

廣告時，實應考慮藏傳佛教信徒和西藏民族之尊嚴、情

感而三思。而且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、「正覺同修會」實際上

是以散佈文字和圖畫等方式圖以損毀藏傳佛教徒和西

藏民族之名譽，甚至散佈、播送和公然陳列猥褻之文字

等，已然觸犯了法律，為文明社會所不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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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再者，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、「正覺同修會」領導人蕭平實於其

94 年出版之《優婆塞戒經講記第一輯》中坦承：「洞房術、黃

帝素女經、黃帝內經… …等……奇怪的法」他（蕭平實）「都

練過或涉獵過」2。蕭平實又在其所著《宗門正道》中說：「婆

須蜜多妓女與人共宿之法，乃在淫行之中令人證悟自心真

如，……上師之中，若有如是人者，一切大富資財之學佛人，

皆應一一奉上千萬乃至上億台幣，以求與彼異性上師共宿一夜

修雙身法，彼必能令學人於一夜間悟入七住菩薩位故；……如

是上師由助人悟，能令人得是勝果，雲何夜度之資不值千萬乃

至上億台幣？太便宜了！」3蕭平實還在其所著《甘露法雨》中

說：「......婆須密多是一位高級妓女，她所住的宅院是豪宅大院，

亭台樓閣假山水榭，非常豪華；她不隨便接人，如果有人想求

佛法就去見她（當然學費一定很昂貴，但是非常划算），……有

的人必須跟她上床以後才能証悟，……她有這樣的能力，……

當然我們的每一位親教師更沒問題。」4所以分明是「練過或涉

獵過」「洞房術、黃帝素女經、黃帝內經… …等……奇怪的法」

的蕭平實在宣揚「妓女與人共宿之法」、「在淫行之中令人證悟

自心真如」、「雙身法」，而且根據蕭平實自己的說法，「上床以

後才能証悟」「這樣的能力」對正覺同修會「每一位親教師更沒

問題」。蕭平實何竟妄想、誣蔑藏傳佛教的喇嘛、信徒會與他一

樣傳播或練上述種種「奇怪的法」？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同註 1。 
3 蕭平實，《宗門正道》，台北：正智出版社，頁 155。 
4 蕭平實，《甘露法雨》，台北：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講堂，頁 2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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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歐、美先進國家固然注重言論自由，但對於毀謗某宗教、某民

族，挑起宗教、民族衝突之言論多有限制和處罰，故「正覺教

育基金會」、「正覺同修會」詆譭藏傳佛教、羞辱西藏民族之

惡劣言行已引起國際藏傳佛教徒及關心人權問題之歐、美政治

人物的注意，他們對於我國政府放任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、「正

覺同修會」以大眾傳播方式傷害藏傳佛教徒和西藏民族之尊

嚴、情感咸表震驚和難以理解。 

 

九、 陳情人雖明知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、「正覺同修會」詆毀藏傳佛

教、羞辱西藏民族言行之不當，然而法令複雜，陳情人無力

自行透過司法救濟，故懇請 總統正視此一亂象，儘速責成政

府相關主管機關查明和制止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、「正覺同修會」

透過大眾傳播工具繼續毀謗藏傳佛教、羞辱西藏民族。 

 

 

陳情人：台北市在台西藏人福利協會  會長  達禪巴 

聯絡地址：xxxxxxxxxx 

聯絡電話：0988-xxxxxx 

------ 

 

附件： 

1. 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為詆譭藏傳佛教而發行的《西藏文化談》第

（七）章－＜采陰術（上）＞及第（八）章－＜采陰術（下）＞影本。 

2. 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為詆譭藏傳佛教而發行的 4 種傳單封面影本。 

3. 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為詆譭藏傳佛教而在《自由時報》登載的半

版廣告影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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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為詆譭藏傳佛教而在《蘋果日報》登載的半

版廣告影本。 

5. 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為詆譭藏傳佛教而在《聯合報》登載的半版

廣告影本。 

6. 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為詆譭藏傳佛教而在《中國時報》登載的半

版廣告影本。 

7. 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為詆譭藏傳佛教而發行的傳單影本（該傳單

刊載了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詆譭藏傳佛教的大樓看版）。 

8. 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為詆譭藏傳佛教而發行的傳單影本。 

9. 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為詆譭藏傳佛教而發行的傳單影本。 

10. 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為詆譭藏傳佛教所做的網路宣傳。 

11. 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100 年 11 月 1 日新聞稿。 

12. 「正覺教育基金會」為詆譭藏傳佛教所做的文宣 DM（網路版：

http://foundation.enlighten.org.tw/dm/6）。 

http://foundation.enlighten.org.tw/dm/6

